
新聞稿                                2003 年 9 月 22 日 

 

COSCO Pacific Limited 
㆗遠太平洋㈲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限公司） 

中遠太平洋進軍中國內地迅猛發展的物流業 

(1) 2003 年 9 月 22 日，中遠太平洋有限公司(“中遠太平洋”)通過其全

資附屬公司中遠太平洋物流有限公司(“中遠太平洋物流”)與其最

終控股公司中國遠洋運輸(集團)總公司(“中遠集團總公司”)簽訂

合作協議。 

(2) 根據協議規定以及在滿足若干先決條件的情況下，中遠太平洋將通過

旗下的中遠太平洋物流向中遠集團總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中國遠洋物

流有限公司(“中遠物流”):- 

a. 注資現金人民幣 7.34 億元; 

b. 及向中遠集團總公司以現金人民幣 4.4641 億元購買部分中遠物

流股權的方式; 

最終以人民幣11.8041億元的總代價 (約 11.136億港元)收購中遠物

流 49%的股權。這總代價表示相對於截至 200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備

考合併純利之計入代價前後的隱含市盈率分別約為9.1倍或13.1倍。 

(3) 中遠太平洋物流進一步同意，倘若中遠物流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

止年度的備考純利超過人民幣 2 億元，則會向中遠集團總公司額外支

付人民幣 5,000 萬元 (約 4,720 萬港元)。 

(4) 作為中國領先的物流服務供應商，中遠物流及其附屬公司、共同控制

實體和聯營公司為中國內地各大經濟重鎮及沿海地區包括大連、北

京、青岛、上海、寧波、廈門、廣州和武漢提供船舶代理、貨運代理、

第三方物流和支援服務等方面的完善的物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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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遠物流不僅擁有包括“PENAVICO”等聲譽卓著的品牌，而且亦已建

立起龐大的現有客戶基礎，包括多家本地及跨國公司，更重要的是其

母公司中遠集團總公司一直給予鼎力支持，竭力輔助其發展成為中國

內地頂尖的物流服務供應商。 

(6) 中遠物流及其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和聯營公司正在進行重組以整

合强化其業務及運作。截至 2002 年 12 月 31 日止之年度，經重組之

中遠物流及其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和聯營公司的備考合併營業額

及純利，在假設重組在 2002 年 1 月 1 日前完成的基礎上，分別為人

民幣 46.077 億元及人民幣 1.838 億元。 

(7) 中遠太平洋是全球從事航运相關業務的領先企業之一，其綜合性業務

包括集裝箱租賃、集裝箱碼頭及相關业务。本公司以躋身成為全球集

裝箱租賃的领先企业、亚洲區內经营集裝箱碼頭的领先企业和中港兩

地物流业的领先企业爲目標。對中遠物流的投資將使中遠太平洋透過

已有良好基礎的平臺，分享中國內地物流業的迅速增長，為中遠太平

洋的盈利提供額外的增長動力。 

(8) 中遠太平洋認爲此交易將能爲中遠物流和其本身帶來協力效應。由於

中遠太平洋已在中國主要沿海地區的集裝箱碼頭持有相當多的權

益，中遠物流可以通過與這些集裝箱碼頭的合作提供更好的物流服務

以增強競爭力。通過投資中遠物流，中遠太平洋可以提供綜合海運物

流服務來增強其集裝箱碼頭對航運客戶的吸引力。 

(9) 中遠太平洋主席魏家福先生表示：“我們十分高兴獲得本次對中遠物

流投資的機會。我們為中國內地極具潛力的物流服務市場感到振奮，

也堅信這次投資能為我們的股東帶來效益並有助我們實現成為中港

兩地領先的物流服務供應商的目標。” 

(10)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本項交易構成中遠太平洋的關連

交易，須經由中遠太平洋的獨立股東批準。中遠太平洋已經委任香港

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爲是項交易的財務顧問。中遠太平洋董事會已

委任由李國寶博士與韓武敦先生組成的獨立董事委員會（“獨立董事

委員會”），負責就該項交易是否公平合理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中

遠太平洋亦已委任洛希爾父子（香港）有限公司爲此交易的獨立財務

顧問，負責向獨立董事委員會提供有關本項交易的意見。中遠太平洋

將切實盡速召開特別股東大會以考慮及，如合適者，通過本項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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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項交易的公告的具體內容，請瀏覽本公司網站

http://www.coscopac.com.hk,及查詢 2003 年 9月 23日的南華早報及經濟

日報。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本公司公關資訊部總經理袁清先生（電話： 

2809 8188；傳真：2907 6088；電郵：yuanqing@coscopac.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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